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「藝術走廊」實施計畫
1、 宗旨：透過學生作品的體會之旅，把幽靜空間塑造正面積極的效果，增加空間           的活力及張力，以創造空間的新生命，凝聚本局意識和文化，進而提升環境之品質。

2、 實施期程

即日起至九十三年十二月]

3、 實施方式

（1） 畫作懸掛於本局第一辦公處一、二樓通廊。 

（2） 畫作以無固定主題方式展示，每季更換乙次。

（3） 畫作每幅為四開尺寸。

（4） 每季所需畫作約20幅。
（5） 畫作表框由本局製作。

（6） 畫作由本鄉楠西國民小學無償提供。

（7） 為鼓勵畫作之創作，每幅畫作於展示結束，給予新台幣100元內等職之獎品（每季2,000元、年度內展示三季所需經費計6,000元）。

4、 預期效益

（1） 建立機關與社區資源共享之機制。

（2） 使機關融入休閒藝術的需求，提升機關之機能。

（3） 塑造藝術人文的機關意象。

（4） 整合當地資源，創造環境設施之舒適性。

（5） 增加同仁對談，營造和諧的辦公情境。

（6） 透過整體視覺重塑，強化機關場所特質。
5、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之。
六、本計畫奉核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